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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
贯彻落实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
关于建设高等教育强省意见
任务分工的通知
吉政办明电〔２０１４〕２６号

各市（州）人民政府，长白山管委会，各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厅委办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　　《贯彻落实〈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意见〉任务分工》已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　　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积极配合、密切协作，根据任务分工，逐项制订工作计划，抓紧出台配套政策，认真组织实施，加强督促检查。各地要按照《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意见》（吉发〔２０１３〕１０号）的总体要求，紧密结合本地区实际，加强统筹协调，分解目标任务，明确责任单位，提出本地区贯彻落实的具体方案，周密部署，精心组织，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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